
河南省烟草公司许昌市公司八一路烟叶仓库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项目中标候

选人公示

（招标编号：PROJ20240701031383）

       
公示结束时间：2024年 08月 14日          

一、评标情况

标段(包)[001]河南省烟草公司许昌市公司八一路烟叶仓库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项目:

   1、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中标候选人第 1名：盛世天河建设有限公司，投标报价：90.7985万元，质量：符合

国家及行业质量标准，满足招标文件技术需求，工期/交货期/服务期：40天；

      中标候选人第 2名：郑州兰盾电子有限公司，投标报价：88.4990万元，质量：符合

国家及行业质量标准，满足招标文件技术需求，工期/交货期/服务期：40天；

      中标候选人第 3名：建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投标报价：93.0050万元，质量：符合

国家及行业质量标准，满足招标文件技术需求，工期/交货期/服务期：40天；

   2、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中标候选人(盛世天河建设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中标候选人(郑州兰盾电子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中标候选人(建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3、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盛世天河建设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详见公告;

      中标候选人(郑州兰盾电子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详见公告;

      中标候选人(建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

   4、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

      中标候选人(盛世天河建设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详见公告;

      中标候选人(郑州兰盾电子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详见公告;

      中标候选人(建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日期以内通过“中招联合

招标采购平台”提出。招标人将在收到异议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通过“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



台”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将暂停招标投标活动。提出异议或者质疑时必须按照相关法律

规定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资料不符合以下证明资料要求的视为未收到异议）证明材料（需加

盖公章）必须包含但不限于：①质疑人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②质疑项目的名称、

编号；③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④事实依据；⑤必要的法律依据；⑥

提出质疑的日期；⑦被授权委托人提交的，需要提供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并加盖公章。

以质疑书接收日期作为受理时间，逾期提交的质疑书将不予受理。

三、其他

    河南省烟草公司许昌市公司八一路烟叶仓库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项目中标候选人公

示

达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受河南省烟草公司许昌市公司的委托，就河南省烟草公司许昌市公司

八一路烟叶仓库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项目进行了开标、评标、定标，现就本次招标的评标

结果公布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河南省烟草公司许昌市公司八一路烟叶仓库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项目。

2.招标编号：PROJ20240701031383。

3.项目概况：河南省烟草公司许昌市公司河南省烟草公司许昌市公司八一路烟叶仓库安装自

动喷淋灭火系统项目。

4.交货地点：许昌市公司八一路烟叶仓库。

5.招标范围：河南省烟草公司许昌市公司八一路烟叶仓库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项目，主要

内容包括上喷头、室内水喷淋镀锌钢管、管道承重支架、管道支架、排气阀、湿式报警阀、

信号蝶阀、水流指示器、模块、信号线、阀门、末端阀门、末端压力表等，具体内容详见采

购需求。

6.标段划分：本项目设一个标段。

7.招标控制价： 970000.00 元

8.交货期：合同签订之日起 50日内完成供货、安装及验收

9.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及行业质量标准，满足招标文件技术需求。

二、招标公告发布媒体及日期：

本项目招标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按照法定公开招标程序和要求，于 2024年 07月 19日

至 2024年 07月 26日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

台》、《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河南省烟草公司许昌市公司内网》发布招标信息。



三 、评标信息：

评标日期：2024年 08月 09日

评标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 31号新华书店广场 B座 5楼评标 2室

四、中标信息：

第一中标候选人：盛世天河建设有限公司

投标总报价：大写：玖拾万零柒仟玖佰捌拾伍元整      

            小写：907985.00元

交货期：合同签订之日起 40 日内完成供货、安装及验收

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及行业质量标准，满足招标文件技术需求

第二中标候选人：郑州兰盾电子有限公司

投标总报价：大写：捌拾捌万肆仟玖佰玖拾元整      

            小写：884990元

交货期：合同签订之日起 40 日内完成供货、安装及验收

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及行业质量标准，满足招标文件技术需求

第三中标候选人：建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投标总报价：大写：玖拾叁万零伍拾元整      

            小写：930050.00元

交货期：合同签订之日起 40 日内完成供货、安装及验收

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及行业质量标准，满足招标文件技术需求

五、本次招标联系事项： 

招标人：  河南省烟草公司许昌市公司    

地  址：  许昌市湖滨路               

联系人：  李先生                      

电  话：  0374-2188005               

招标代理机构：达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  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芙蓉大道元鼎国际 B座 1612号   

联系人：  蔡女士               

电  话：  0374-8318599          

电子邮件：892189247@qq.com         

六、公示时间：2024年 08月 09日至 2024年 08月 14日



七、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日期以内通过“中招联合招标

采购平台”提出。招标人将在收到异议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通过“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

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将暂停招标投标活动。提出异议或者质疑时必须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资料不符合以下证明资料要求的视为未收到异议）证明材料（需加盖

公章）必须包含但不限于：①质疑人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②质疑项目的名称、

编号；③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④事实依据；⑤必要的法律依据；⑥

提出质疑的日期；⑦被授权委托人提交的，需要提供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并加盖公章。

以质疑书接收日期作为受理时间，逾期提交的质疑书将不予受理。

                                     

河南省烟草公司许昌市公司

2024年 08月 09日

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河南省烟草公司许昌市公司                         

   地    址：许昌市湖滨路                                                 

   联 系 人：李先生                             

   电    话：0374-2188005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达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 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芙蓉大道元鼎国际 B座 1612号

   联 系 人： 蔡女士

   电    话： 0374-8318599

   电子邮件： 892189247@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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